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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招商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有限公司、深圳市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深圳市光泰

产业计量工程研究院、深圳招商迅隆船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T/SPEMF xxx—2024

III

引 言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区域内的交通枢纽和客运港口日益成为连接内地与港澳的重要

通道。客运港口不仅承担着高效、安全的旅客运输任务，更是展示服务质量与人文关怀的重要窗口。特

殊旅客，包括老年人、孕妇、儿童及行动不便人士等，是港口服务体系中需要重点关照的对象。为保障

特殊旅客的出行体验，提升服务质量，制定全流程爱心服务规范显得尤为重要。

在大湾区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服务标准化的政策，如《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要优化港口、机场等交通节点的服务水平，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强

化对特殊旅客的关怀。这些政策为我们在客运港口建立全流程的特殊旅客关爱服务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指

导。

通过规范化、标准化的服务流程，我们不仅能够提升大湾区内港口服务的整体水平，还能为特殊旅

客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体验，进一步推动大湾区交通与服务一体化发展，打造国际一流的

服务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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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港口特殊旅客出行全流程爱心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客运港口，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

深圳、珠海等城市的客运港口，为轮椅旅客、孕妇旅客、年长旅客、服务犬运输、行动障碍旅客、无成

人陪伴儿童旅客、残障旅客等特殊旅客出行提供全流程爱心服务，有效提升旅客出行的舒适体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6341-2010 《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

GB/T 15624-2011 《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

GB/T 16890-2008 《水路客运服务质量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特殊旅客

在接受旅客运输和旅客在运输过程中，承运人需给予特别礼遇，或者给予特殊照顾，或需符合承运

人规定的运输条件方可承运的旅客。

3.2

行障旅客

全部或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旅客。

3.3

听障旅客

乘坐交通工具有困难的人，如残疾人、轮椅使用者等旅客。

3.4

视障旅客

视觉（双目有缺陷、失明、患有眼部疾病）障碍旅客。

3.5

残疾人

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

某种活动能力的人。

3.6

无人陪伴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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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满 5 周岁但未满 12 周岁,在旅程中未与家长、合法监护人或旅游团体成员同行的儿童旅客。

3.7

全流程爱心服务

为特殊旅客提供的引导、轮椅、餐饮、登、离等方面的服务。

4 服务原则

4.1 以旅客为中心

服务设计和实施始终围绕旅客的需求，确保服务能够满足特殊旅客的特殊要求和期望。

4.2 便捷高效

服务流程设计简洁高效，减少特殊旅客在出行过程中的等待和不便。

4.3 安全优先

确保旅客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4.4 隐私保护

尊重和保护旅客的隐私。

4.5 个性化服务

根据特殊旅客的具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

4.6 透明沟通

确保服务信息对旅客透明。

4.7 持续改进

通过收集旅客反馈和服务监控，不断改进服务流程和质量，以提高服务的整体水平。

5 服务流程

5.1 服务预约

提供便捷的预约服务，如电话、小程序等渠道预约，确保特殊旅客的需求在出行前得到确认和安排。

残疾人通过网络和电话购票时提出申请，售票人员应协助残疾人获取相关信息。服务提供方应以残疾人

容易获取的方式向残疾人告知售票、出行时刻、多式联运、办理手续及托运和提取行李等重要服务信息。

5.2 无障碍衔接服务

配置有无障碍旅客摆渡车、轮椅等载运设施，确保特殊旅客能够自主、安全地通行道路、出入建筑

物以及使用其附属设施、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获取、使用和交流信息，获得相关服务等。

5.3 服务信息传递及转移

联程运输时，第一承运人应将特殊旅客有关信息及时传递到续程承运人，并由续程承运人通知服务

提供方：

——非运营承运人定座的，该定座人应尽快将信息传递到运营承运人；

——由于临时取消或不能提供特殊旅客所要求的设备而被迫转到其他承运人时，由接收承运人提

供特殊旅客向原承运人所要求的服务，原承运人应予以协助；

——承运人应将特殊旅客人数、辅助器具的位置以及需要的特殊协助或服务的信息尽快通知经停

地和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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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一站式”手续办理服务

为特殊旅客提供集咨询、值机、行李托运、无陪服务手续办理等“一站式”爱心服务。

5.5 登离服务

提供优先登离手续处理、无障碍通道及个性化需求处理，确保特殊旅客安全出行。

5.6 行李和其他服务

提供行李提取和后续交通衔接服务，直至安全抵达目的地。

5.7 健康应急服务

提供应急医疗支持服务，如配备血压计、急救设备等，并安排急救培训合格的服务人员应对突发情

况。

6 服务实现

6.1 公布服务方案

服务提供方应根据本标准制订详细的服务方案，明确为特殊旅客提供相应爱心服务的办法和程序，

并以书面、网络等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

6.2 全流程配备爱心服务设施

全流程设置无障碍洗手间、母婴室、爱心座椅、低位柜台等爱心服务设施。

6.3 爱心柜台服务

服务提供方应设立专门的爱心柜台，为特殊旅客提供优先服务，通常包括但不限于：

——专人服务：安排经过专门培训的服务人员负责爱心柜台，为特殊旅客提供快速、贴心的服务；

——个性化服务：根据特殊旅客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辅助服务，如轮椅使用、帮助引导、协助

填写文件等；

——快速办理：旅客可以通过爱心柜台优先办理购票、行李托运、值机等手续，避免排队等待。

6.4 孕妇抱婴者、长者爱心服务

为孕妇和抱婴者、75 周岁及以上需要帮助的提供爱心服务，通常包括但不限于：

——专属接待：设有专属接待，为孕妇和抱婴者提供咨询和协助；

——优先检票：在检票口设有爱心服务通道，允许孕妇和抱婴者快速通过，无需排队等待；

——爱心安检通道：在安检区域设有专门的爱心通道，减少孕妇和抱婴者的等待时间；

——爱心座椅:在等候区域提供特别的爱心座椅，供孕妇和抱婴者休息；

——配备母婴室：设有母婴室，提供哺乳和婴儿护理设施。

6.5 无人陪伴儿童爱心服务

为无人陪伴儿童提供爱心服务，通常包括但不限于：

——专属接待：设有专属接待，为孕妇和抱婴者提供咨询和协助；

——专人全程陪护：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或护送人员，全流程确保儿童在整个旅途中始终有专人

陪护；

——爱心安检通道：在安检区域设有专门的爱心通道，减少无人陪伴儿童的等待时间；

——安全等待区域：设置专门的安全等待区域，儿童可在此等待服务人员的引导或与接送人汇合。

6.6 行障旅客人爱心服务

为行障旅客提供的爱心服务通常包括但不限于：

——爱心停车位：在停车场提供靠近入口的专用无障碍停车位，方便行障旅客上下车和靠近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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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爱心车位公示服务召援电话：在爱心停车位附近公示紧急召援电话，旅客如有需求可以立即

寻求帮助。

——专属接待：设有专属接待，为行障旅客提供咨询和协助；

——优先检票：在检票口设有爱心服务通道，允许行障旅客快速通过，无需排队等待；

——爱心安检通道：在安检区域设有专门的爱心通道，确保轮椅及辅助设备能够顺利通过安检，

减少行障旅客的等待时间；

6.7 视障、听障旅客人爱心服务

为视障、听障旅客提供的爱心服务通常包括但不限于：

——盲道及无障碍指引：在公共场所和通道设置盲道，并通过触觉或声音提示为视障旅客提供行

进指引；

——语音播报服务：提供全程语音播报设备，如语音导航、检票及登离信息的语音提示，帮助视

障旅客获取实时信息；

——手语服务或书面沟通：为听障旅客提供手语翻译服务，或使用书面沟通方式，确保他们能够

顺利完成各项出行手续并获取相关信息。

——专属接待：设有专属接待，为视障、听障旅客提供咨询和协助；

——优先检票：在检票口设有爱心服务通道，允许视障、听障旅客快速通过，无需排队等待；

——爱心安检通道：在安检区域设有专门的爱心通道，减少排队等待时间，确保他们能够快速、

安全地通过各项出行程序。

7 服务监察

7.1 服务监测

明确界定监视和测量特殊顾客满意的目的和目标，在关键服务环节（如专属接待、爱心通道、无障

碍设施等），对特殊旅客在出行过程中的服务进展进行实时监控，确保及时发现问题并作出调整。

7.2 服务反馈

建立有效的反馈渠道，特殊旅客及其家属可以通过服务热线、网络平台或现场填写反馈表，对爱心

服务提出意见和建议。

7.3 服务质量评估

服务提供方应定期对爱心服务的实施情况进行内部评估，包括设施的完备性、服务流程的合理性和

人员的服务态度等。可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对特殊旅客爱心服务的质量进行独立审核，确保服务标准的

公正性和客观性。

7.4 投诉处理

设立专门的投诉受理部门，及时处理特殊旅客在服务过程中遇到的投诉，确保24小时内给出回应并

处理问题。对于发现的服务问题，服务提供方应制定整改计划，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时间，确保问题得到

妥善解决。

7.5 培训与考核

对所有爱心服务人员进行定期的专业培训，并通过考核评估其服务能力，确保他们能够胜任特殊旅

客的服务需求。同时将服务人员的工作表现与旅客反馈、服务监察结果相结合，作为绩效评估和奖励的

依据，激励服务人员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8 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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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数据分析

通过收集和分析服务数据（如旅客反馈、服务监控等），识别服务中的薄弱环节，提出改进建议。

8.2 流程优化

根据监察和评估结果，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和标准，提高特殊旅客服务的整体水平，确保服务质量不

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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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爱心服务标识图形符号

类别 印章标签

孕妇抱婴者爱心服务

长者爱心服务

行障爱心服务

听障爱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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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障爱心服务

优先通道标识

工作人员胸牌

停车场爱心车位标识

爱心座椅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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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检爱心通道

爱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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